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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为了严格管理民用爆炸物品，预防爆炸事故的发生，防

止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利用爆炸物品进行破坏活动，

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民用爆炸物品，是指非军用的下列爆炸

物品： （一）爆破器材，包括各类炸药、雷管、导火索、导

爆索、非电导爆系统、起爆药和爆破剂； （二）黑火药、烟

火剂、民用信号弹和烟花爆竹； （三）公安部认为需要管理

的其它爆炸物品。 民用爆炸物品名单，由公安部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公布。 第三条、民用爆炸物品（以下简称爆炸物品）

是一种危险物品。对爆炸物品的生产、储存、销售、购买、

运输、使用，必须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实行严格管理。 第四条

、生产、储存爆炸物品的工厂、仓库，应当建在远离城市的

独立地段，禁止设立在城市市区和其它居民聚居的地方及风

景名胜区。厂、库建筑与周围的水利设施、交通要道、桥梁

、隧道、高压输电线路、通迅线路、输油管道等重要设施的

安全距离，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的规定。在规定的安

全距离内，不准进行爆破作业，不准增建任何建筑物和其它

设施。 现有生产、储存爆炸物品的工厂、仓库的设置不符合

前款规定的，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召集有关部门

和单位，认真研究，限期解决。 第五条、生产、保管、使用

和押运爆炸物品的职工，必须政治可靠、责任心强、熟悉爆

炸物品性能和操作规程。新录用的人员，必须事先进行必要



的技术训练和安全教育。 第六条、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由

各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爆炸物品单位的主管领导

人负责。 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

必须制定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建立

安全岗位责任制，教育职工群众严格遵守，并根据需要设置

安全管理部门或安全员。 第七条、各级公安机关依照本条例

规定，对管辖地区内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实施监督检查。 第

二章、爆破器材的生产 第八条、国家对爆破器材的生产实行

严格管制。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合理布局，归口管理，按

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第九条、建立民

用爆破器材的工厂，必须由其主管部门提请所在地省、市、

自治区主管爆破器材生产的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由

兵器工业部根椐国家计划审查批准，持批准文件和设计图纸

，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许可。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

定的，发给《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向所在地县、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方准生产

。 生产爆破器材的工厂进行改建、扩建时，必须事先经兵器

工业部批准和所在地县、市公安局以及有关部门许可，方可

施工。竣工后，经其主管部门会同所在地省、市、自治区主

管爆破器材生产的部门和公安机关以及有关部门检查验收。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方准投入生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